
附件：《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永宁街道办事处环境卫生作业考核办法》

一、考核组织实施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人政府永宁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环境卫生作业考核工作。具体负

责组织集中检查和资料汇总、计分排名和通报；对环卫作业公司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对

其作业质量进行日常检查和考核，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责令整改、落实。

二、考核对象

辖区内环卫作业公司。

三、考核内容及标准

考核内容按照《温江区环卫作业服务质量标准和要求》和《温江区环境卫生作业和

管理考核评分标准》及永宁街道办实际情况执行。

四、考核办法

1、环境卫生作业考核以日常检查为主、集中检查和社会测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日常检查采取责任区域随班巡视检查的方法；集中检查组织各作业公司以交叉检查方式

进行，每月检查一次。

2、上级部门和领导指出的重大问题，群众举报、投诉和新闻暴光等重大问题，经

核实后作为日常检查的内容记入考核结果重处。

3、检查出问题后，10 分钟内必须作出整改。10 分钟后未有整改行为，按 1.5 倍扣

分；0.5 小时以内按 3 倍扣分；0.5 小时以上按 5倍扣分并发整改通知书，接受三次整

改后退出温江区环卫市场。同一问题出现在同一段面的加倍叠加处理。

五、对环卫作业公司的奖励与处罚

对环卫公司的处罚实行二步处罚制，即现场处罚和综合处罚，具体办法和内容如下：

1、现场处罚：监督工作人员可按照《温江区环境卫生作业和管理考核评分标准》

所列项目对违规行为在现场取证或通知公司管理人员后实施现场处罚，具体标准为 1分

对应 50 元，所扣金额在接受处罚人员（单位）签字后，月底在该公司服务经费中扣出。

如受罚人员(单位)拒不签字的，由当事监督人员写明情况上报街道办事处相关部门，经

调查认定后， 月底在该公司服务经费中扣出。



2、综合处罚：每月对考评结果汇总。每月考核得分在 85 分以上（含 85 分）的扣

除现场处罚款后向环卫公司足额拨付经费，不足 85 分的在拨款时扣除现场处罚款后扣

除相应的承包费。其标准如下：

（1）85 分至 80 分（含 80 分），每减少 1分扣除 500 元；

（2）80 分至 75 分（含 75 分），每减少 1分扣除 1000 元；

（3）75 分至 70 分（含 70 分），每减少 1分扣除 1500 元；

（4）70 分以下，每减少 1分扣除 3000 元；

2、对年度得分平均值达 95 分以上，年终由街道办给予适当奖励。

六、被考核单位认为考核有误，可以向上级机关申辩，经复核重新认定，复核只进行一

次。



附件：《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永宁街道办事处环境卫生作业管理考核评分细则》

考核指标 序号 扣分标准

环卫基础

设施建设

管理（20

分）

1 垃圾中转房门、窗破损 1 处扣 1 分。

2 垃圾中转房标识缺失或者破损 1 处扣 0.5 分。

3 垃圾中转房、垃圾桶池外墙破损严重或者瓷砖脱落 1 处扣 0.5 分。

4 垃圾收集容器、或者垃圾桶未密闭的，1处扣 1分。

5 垃圾桶维修更换不及时，锈蚀损坏严重，影响使用和观瞻的，发现 1 处扣 0.5 分。

6 垃圾桶未及时归位，发现 1 处扣 0.5 分。

7 果屑箱倒伏、损坏，影响使用和观瞻，3小时内未上报维修和更换的每个扣 0.2 分。

8 果屑箱内未套垃圾袋，每处扣 0.2 分。

9 垃圾清运三轮车超载，车貌不整洁，发现 1 辆扣 0.2 分。

作业质量

管理（60

分）

1 将垃圾扫入下水道、河道、沟渠或绿化带等扣 1 分。

2 发现纸屑、果皮、烟蒂、塑料袋、煤渣等零星废弃物，每 1 处扣 0.5 分。

3 未及时清除辖区内牛皮癣，发现 1 处扣 0.2 分。

4 袋装垃圾堆放点周边有散露垃圾 1 处扣 0.5 分。

5 收集点周边不整洁，乱堆乱放，1处扣 1分。

6

垃圾收运过程中，有散装垃圾和垃圾落地堆放、洒漏现象，1 小时内未及时清除 1 次扣

1分。

7 垃圾桶、垃圾投放点未及时打扫、冲洗，消毒、灭蝇的，1处扣 1分。

8 果屑箱每日清洗 2 次，连续 2 日检查同一处污渍或牛皮癣未予以清除，扣 1 分。

9 桶装垃圾出现暴桶现象，1处扣 1分。

10 街道纸屑、果皮、烟蒂、塑料带等废弃物总数 2 个/千平方米，1 条街扣 2 分。

11

步行道（或绿化带）街道单侧纸屑、果皮、烟蒂、塑料带等废弃物总数 3 个/千平方米，

1条街扣 2分。



12 道路、桥梁每日清扫 2 次以上。检查时所见垃圾，半小时内应清除，未清除扣 1 分。

13 辖区内道路、桥梁、院落、绿化带等出现垃圾积存现象的，发现 1 处每天扣 2 分。

14 步行道连续 3 日检查同一地点，灰带或油污逐渐加重扣 1 分。

15

发现沿街撒漏的，在上报街道环卫站的同时，应及时组织人员清扫，1 小时内未清理完

成的扣 1 分。

作业人员

管理(15

分）

1 保洁公司主要负责人不参加相关会议、工作安排的，一次扣 2 分。

2 按合同定额配置人员，每减少 1 人，扣 2 分。

3 按要求着装作业，一个作业人员未着装，或着装不整齐的,扣 0.2 分。

4 按要求挂牌作业，一个作业人员未挂牌，扣 0.5 分。

5

按操作规范作业，发现将垃圾扫入下水道、河道、沟渠或绿化带等违反作业规范行为，

每次扣 0.5 分。

6 断面无日常带班巡视人员或接通知后十分钟后未到达现场的，扣 2 分。

7 人员出现扎堆闲谈、闲逛、围观等在岗不在位现象的，发现 1 人扣 0.5 分。

8 工具摆放不整齐，随意散放的，发现一处扣 0.5 分。

9 环卫人员翻捡垃圾和焚烧垃圾，1处扣 2分。

作业时间

管理（5

分)

1 普扫：未按规定时间完成作业，每 1 条街扣 1 分。

2

保洁：在规定时间内未进行保洁维护作业或通知后，15 分钟内作业人员不能到达现场

的 1 次扣 2 分。


